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47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4.17
一、本會第1246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提升加工出口區經營環境─加速推動老舊園區更新計畫（草案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(一)本案經濟部以「創新提高附加價值」為目標，配合地方重大建設，研擬本計畫，有助於老舊加工出口區產業再發展、促進廠商投資、提升加工出口區廠房利用率、帶動經濟成長及改善都市整體環境等，本案原則同意，惟請經濟部儘速訂定後續相關配套措施，以利本案之實施。

(二)本案計畫中重建部分擬比照「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調整措施」之精神給予優惠、降低投資興建廠房建築物之公民營事業管理費，並以優惠租金提供中繼廠房暫時安置生產等節，請經濟部將各項優惠措施所減少之收入，納入財務評估。

(三)有關本計畫各項委託辦理費用、示範性更新計畫所需經費，請經濟部依據「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及相關預決算程序規定辦理。
(四)為促進加工出口區永續經營與發展，有關加工出口區之未來發展方向與定位，請經濟部儘早妥為規劃，以達成持續促進投資及國際貿易之目標。
三、「『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工程計畫』執行情形」一案，報請 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(二)紅毛港遷村計畫為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之關鍵計畫項目，請高雄市政府展現公權力與決心，貫徹執行，並請交通部加強其辦理時程之控管，務必於96年6月完成。另請交通部積極與立法院溝通，使本計畫95年度預算能儘速獲立法院通過。
(三)至於民間參與興建及營運貨櫃中心招商作業，亦應注意掌握辦理進度，俾能於紅毛港村落部分土地取得後，立即接續辦理空屋拆除、貨櫃碼頭及相關土建工程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12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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